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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社会建设？ 

邓伟志     2009-11-18 09:26:10 
 

 

社会建设是一门大学问。社会建设在今日之中国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自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狠抓GDP是应该的。

GDP蒸蒸日上是天大的好事。GDP过去是、今后仍然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可是，

要防止片面性，不能搞GDP拜物教。GDP上去了，不完全等于经济上去了。经济上去了，

更不等于社会建设上去了。不搞市场经济国家富不起来，如果搞权力进入市场的“泛市

场化”，丢掉了国魂，国家也强不起来。社会的需要决定经济发展的进程、布局和结

构。不重视协同发展，不强调社会要同经济齐飞，有时候经济上去了，社会建设反而会

掉下来。生产长一尺，群体性事件长一尺多的严酷现实告诉我们：把GDP增长所带来的财

政，砸到对付上访、陪访上，是无效的GDP。因片面追求GDP，动歪脑筋，而引发出群体

性事件，这种GDP是破坏性的GDP。社会建设投入少，维稳成本就高。这是不依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铁的规律。假若早一点把那笔财政用到社会建设上，不就可以消灾了吗？至少

不会有那么多群体性事件吧！ 

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了社会建设。下面就如何开展社会建设，提几点

建议。 

（一）增加对社会事业的投入。社会事业是社会发展的载体和硬件。在上个世纪90

年代，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有中国首脑参加的世界首脑会议上，规定科教文卫体、安全、

社保、环保等社会事业的投入不得低于总投入的30%。其增幅不得低于经济增幅。还规

定，如果哪个国家低于30%，将受国际舆论谴责。谴责别国不是“干涉内政”吗？不是，

至少在监督社会事业投入这个问题上，不能算干涉内政。因为社会病是会越过国界传染

的。社会事业投入的多寡与社会病的发病率成反比。为了降低人类社会病的发病率，只

能这样硬性规定。事实上不少社会秩序比较好的国家，社会事业的投入都高于50%。现在

我们的社会事业是分而治之。各争各的百分之一二三，还恨不得来点挖肉补疮，这绝不

是大手笔的做法。建议今后先给社会事业切出一半蛋糕来，然后由科教文卫体、安全、

社保、环保再进行第二次分配。这是个治国方略的重要一环，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物质保证。 

（二）壮大社会组织。社会事业是要人去做的。人一旦组织起来，其力量会呈几何

级数上升。社会组织的多寡和层次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程的尺度。参加社会组织的多

寡和层次也是衡量一个人的文明进程的尺度。现在，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

七、八年间就翻了一番。可是，以每千人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同别的国家相比还有很

大差距。建议政府主动地腾出空间，放手壮大社会组织。在对社会组织的认识上，要克

服“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恐惧心理。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有害的社会组织都

是极个别的。有社团法在，谁也不能超越法律之上。政府要积极地向社会组织购买服

务，扶植社会组织茁壮成长，同时，也要防止社会组织在被购买服务后，再反过来向政

府“购买”（即“回扣”）项目的不良倾向。要变社会组织的审批制为登记制。社会组

织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也要注意克服行政化倾向，非赢利组织要克服追利赢利的



 

倾向。社会组织又称“自组织”。既然是“自组织”就要自立自强。政府不能越位、错

位，社会组织同样不能越位、错位。政府要娴熟地运用社团法来管理社团，用社团自己

的章程来要求社团，规范社团，而不是别的。 

（三）完善社会保障。生长老病死，衣食住行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

资产阶级为了笼络人心，为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为了剥削的需要，给被剥削者以社

会保障。以为人民、靠人民为宗旨的人民政府更应当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社会不保障

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就不会保障社会。中国在“应保则保、能保尽保”的思想指导下，

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不分东西，不论城乡，全面铺开，深受欢迎。可是，我们社保、

医保的水准还不够高，今后应随着财政的增长而增加。当前应当注意的是，不要把城乡

二元结构凝固化，不要再在城、镇、农之间拉开差距。市民、农民都是人民。选举权不

搞四比一了，社保呢？以此类推，也不要搞类乎“四比一”的傻事了。要改革医疗改

革，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四）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条件。“民以食为天，

民以‘安’为地。”秩序不好，住在豪华的房间里也会吃不下，睡不着。有序则有力。

有序则有乐。而要有序，必先有规范。规范必须是五大规范并用，少了一个都不行。五

大规范是：法律、纪律、道德、宗教教规和乡规民约。这里着重提一下乡规民约。我们

既然以“社区”为时髦，争相改称“社区”，就应当有社区的样子，建设名副其实的社

区，发动居民自己制定社区规范。自己订的，自己会自觉执行。政府从无数小社区的乡

规民约中，提炼出公民的行为规范，容易为大家接受，并且兑现。不是起源乡规民约的

“七不、八不”规范，作用不能说没有，问题是百姓所知甚少。规范是动态的。规范是

有层次高低之分的。规范应当随着人口素质的提升而不断修订。规范既要有稳定性，又

要有变动性。 

（五）理顺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就是诸社会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的

模式。说得通俗点，就是各类人群之间的地位怎么摆。在阶层关系上，不论马克思主义

还是非马克思主义都认为橄揽形结构最为稳定。“橄揽形”就是穷人少，富人也少。早

几年以整版整版的篇幅大批中产阶级，是个失误。当今中国中等收入的人数与财富不成

比例。少数富人占有的财富过多，贫富差距过大。不论用什么指数、系数，什么五分

法、十分法来计算，中国自1997年以后的贫富差距都是超过了警戒线，接近甚至采到了

危险点。贫富差距已经大到让那些贫富差距大的国家甘拜下风了。“劳资两利”是中国

共产党1948年提出的口号，是新民主主主义的政策。这口号，这政策，在迎接新中国、

建设新中国当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劳工神圣”是中国总统孙中山、美国总统罗

斯福、教育家蔡元培等很多人发出的呐喊。综观今天充斥在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矛盾，

可以断言：大量的是劳资矛盾。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出来的是“劳”，可是根子在

“资”，是“资”不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去做的恶果。今天

的官民矛盾，说穿了也是贫富矛盾的变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说过：两极

分化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是走“邪路”。两极分化会引发“打内仗”。这是入木三

分的提醒。今后，我们要在缩小贫富差距上花大力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让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是第一次社会结构的调整；消除两极分化是第二次的社会结构调整。第二

次比第一次的难度更大，意义也更重大。社会结构不搞好，国无宁日。有差距而不悬

殊，是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又一重要方略。 

(六)夯实社区自治、自理。社区在中国兴起是向公民社会迈出了一大步，强化了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可是，社区的现状同社区的内涵还有一定差距。社区的本质

要求是社会共同体的自治组织。现在居委会自治搞得比较好，像社区的样子。如今有的

地方把街道称“社区”，却是有名无实，是像“人民公社化”一样的超越阶段。街道分

 



明是“二政府”，街道干部分明是政府官员，不是选举产生，怎么是自治的“社区”

呢？何不同全国一致，把居委会当社区？如果坚持街道是社区，必须花九牛二虎之力来

一个“去行政化”。与此相关的是要解决属地化问题。社区是地域概念，是“近”地域

的共同体，必须有所在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人一起参加。不论企业大小、不论级别高低，

一起参与共建共享。没有共建，何来共享？没有共享，谁肯来共建？在共建、共享中互

补、互动、互联，最终联成社会主义大厦的牢不可破社会基础，把社区联成老人的天

堂，儿童的乐园，公民的宁静港湾，联成公民社会的前沿。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党支

部以及房管所、派出所，还有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从政策层面上加以理

顺。现有的红头文件尚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七) 扩大社会参与。社会建设是全体社会成员自己的事。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以主

人翁的身份、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于社会建设。要拓展社会参与的广度，加大社会

参与的力度和深度。参与是靠利益驱动的。利益是参与的引擎。民主是参与的高速公

路。只要真正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只要真正实行民主，让参与者在参与中体会到参与

有用，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会像火山一样崩发出来，“三请、四请也不来”的状况

一定会转变为“一请就来”、“不请自来”的热烈场面。在网络化带来信息对称的今

天，已经没有多少秘密好保了。大量的政务都可以公开，各类社会政策都可以发动群众

讨论。有些人成天喊“宣传政策”，到头来把宣传的成本搞得很大，可宣传的效果却微

乎其微。孰不知，决策前的一次讨论胜过决策后的十次宣传。人在参与决策前的讨论中

是主体，是自觉的；人在接受决策后的宣传中，是受体，是被武装，是被动的。敢不敢

发动讨论取决于对群众的评价。你认为群众是阿斗，你就不会发动群众讨论，你认为群

众是真正的英雄，你就会求计于民，发动群众讨论。讨论，要像大学生辩论赛那样，一

定要有、也一定会有正方、反方的观点交锋、碰撞。碰撞产生火花。在多种意见面前，

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选择了最佳方案后，既要看到非最佳方案的长处，也要看到

最佳方案的短处。这样，在执行最佳方案时，才能眼观四方，从容不迫，谨慎从事，而

不致于忘乎所以，不会在思想方法上走直线。“社会冷漠”是可怕的，是不祥之兆。社

会参与是社会建设的加速器。社会建设又是吸引千百万群众社会参与的强大磁石。 

在全方位的参与中，科学发展观一定会迅速转化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的巨大物质力量。瑕不掩玉，应当看到中国今天社会的主流面是美好的。

未来的中国社会将是无限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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